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108學年第二學期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簡章 
 

108學年度108.12.19師資培育中心第6次中心會議通過 

 

壹、甄選依據：教育部107年2月1日臺教師（二）字第1070001789B號令發布之「教育部補助師資培

育之大學辦理師資培育獎學金作業要點」規定訂定之。 

貳、甄選名額：5名。 

參、獎學金金額：每人每月新臺幣8,000元整，經甄選錄取之當月起請領。 

肆、申請資格：  

一、本中心已具正式師資生資格之在學師資生，不含師資培育公費生、學籍保留生、休學生、保留學

籍生、延畢生、海外交換生等，且不得與教育部核發之公費或其他獎助學金重複請領。(但低收

入戶學生之獎助學金，不在此限。) 

二、已達甄選基準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區域弱勢之學生者優先。 

三、學業成績表現需在前一學期平均成績達85分以上或曾參與偏鄉、關懷區域弱勢補助教學表現優異

獲得授課教師推薦者。 

伍、申請時間：自109年1月20日（一）至109年2月3日（一）17:00 止（逾時不候）。 

陸、申請方式： 

一、申請學生請檢附下列資料： 

（一）甄選申請表 

（二）歷年系所成績單影本乙份(需有108-1成績) 

（三）如曾參與偏鄉、關懷區域弱勢補助教學表現優異推薦函及相關證明文件 。 

（四）如具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身分，請另檢附戶籍所在地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核發

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書影本乙份。（證明書上需記載申請學生姓名） 

（五）修讀教程相關成果紀錄，以5~10頁為限。 

二、資料繳交:現場繳交或寄件報名以郵戳為憑(教研大樓3樓藝術與人文教學研究所-黃勻助教) 

柒、申請流程： 

本中心將於申請截止日後，進行相關資格審查，並於 109年2月7日（五）於網站公告合於資格審

查者擇優應試名單及規定。 

 

捌、甄選方式（應含應試項目、配分比重、及成績計算等）  



 

一、學業成績（佔 60％）、面試（佔 40％） 

二、當甄選總成績遇有2人以上相同時，以下列排序擇定優先錄取： 

（一）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區域弱勢者。 

（二）學業成績表現。 

（三）面試成績。 

玖、甄試日期/地點 

109年2月11日（二）上午10:00起於師培中心3樓會議室舉行， 逾時未報到者，視同自動放棄，

不得異議。 

拾、錄備取規定 

本次甄選正取生5名，送師資培育中心提請委員會議審議後，由本中心於 109年2月18日（二）17 

時前於本中心網頁公告徵審結果（相關資訊及細節請逕行本中心網站查詢，不再另行通知）。 

拾壹、錄取生之放棄與備取生遞補 

一、錄取生之放棄：如有錄取生欲放棄，需於109年3月4日(三)16:00前向中心辦公室提出。  

二、備取生之遞補：錄取生放棄之遺缺，由備取生依序逕行遞補。 

拾貳、其他重要規範 

一、本獎學金之受領學生，後續應依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師資培育獎學金作業要點等相

關規定辦理，請務必詳閱遵守，以維護自身權益。 

二、本中心具有進行本簡章之釋義權，若對本簡章有疑義者應依據本中心之釋義內容為準。 

三、有關獲得本獎學金錄取後之受領金額、權利、義務、檢核及輔導等事宜，請洽本校師資培育中

心。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108 學年第二學期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獎學金 

甄審申請表 

申 請 學 生 填 寫 

姓名  
學號  

連絡電話 
 

E-mail 
 

申 請 學 生 相 關 資 料 自 我 檢 核 

學生 
勾選 檢核項目 

中心審查 

（申請者請勿自行填寫） 

□已確認 

本中心已具正式師資生資格之在學師資生(不含師資

培育公費生、學籍保留生、休學生、保留學籍生、延

畢生、海外交換生等)且不得與教育部核發之公費或

其他獎助學金重複請領。 

□通過 □不通過 

□已確認 歷年成績單正本乙份( □通過 □不通過 

□已確認 

□學業成績表現需在前一學期平均成績達85分以上。 

□參與偏鄉、關懷區域弱勢補助教學表現優異相關

授課教師推薦函及相關證明文件。 

(二擇一即可) 

□通過 □不通過 

□已確認 
戶籍所在地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核發之低收入

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書影本乙份。 
□通過 □不通過 

□已確認 修讀教程相關成果紀錄，以5~10頁為限 □通過 □不通過 

申 請 人 簽

名  

本人已詳閱申請內容並依相關規定申請，繳交之表件及資料並無偽造、 

變造、假借、冒用等情事。如有不實，願取消申請及錄取資格， 若有涉 

及違法之情事者，將負法律責任。 

同意學校依據「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聲明」蒐集個人資訊。 

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中 心 資 格 審 查 結 果 

 □通過                                                  

□未通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承辦助教簽章：                            主  任  簽  章：                            

附件一 



 

 


